

	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4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增訂第九十八條之二條文；並修正第七十六條、第七十九條、第八十條及第八十三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６－３７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、江啟臣（主席）、吳思瑤、楊瓊瓔、王義川、林楚茵、沈伯洋、
蘇巧慧、黃捷、蔡易餘、李柏毅、郭昱晴、羅智強

	憲法訴訟法修正第四條及第九十五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  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３７－６２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、江啟臣（主席）、吳思瑤、鍾佳濱、蔡易餘、林思銘、陳玉珍、
李坤城、吳秉叡、王義川、徐富癸、范雲、林楚茵、沈伯洋、莊瑞雄、何欣純、
張雅琳、李柏毅


	憲法訴訟法修正第三十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            　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６２－８４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、江啟臣（主席）、李坤城、王義川、郭昱晴、范雲、吳思瑤

	財政收支劃分法刪除第四條條文；並修正第八條、第十二條、第十六條之一及第三十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８４－１６６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、江啟臣（主席）、吳秉叡、陳玉珍、邱議瑩、何欣純、林俊憲、
蔡易餘、賴瑞隆、林岱樺、陳素月、黃秀芳、王義川、張啓楷、
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、林楚茵、李坤城、鍾佳濱、陳亭妃、沈伯洋、
黃捷、郭國文、吳思瑤、王定宇、陳培瑜、陳冠廷、陳秀寳、羅美玲、張雅琳、
林宜瑾、陳俊宇、徐富癸、劉建國、蘇巧慧、范雲、郭昱晴、許智傑、李柏毅




